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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案

市政协委员    孙会方  范俊稳  张斌强  茹文东
（2022年1月3日）

城市停车管理是衡量城市管理水平的重要标准，也是影响市民幸福指数的重要依据。目前，我市环卫车辆、园林车辆的停车供给和停车场缺乏矛盾日益凸显，已成为城市管理面临的一大难题。
一、环卫车辆、园林车辆停车现状
（一）环卫车辆及停车现状

目前我市共有各类环卫专业作业车辆615辆，其中大中型机扫作业车辆101辆、大中型垃圾清运车辆77辆、垃圾运输三轮、四轮电动翻桶车91辆、燃油三轮翻桶车15辆、其他小型车车辆331辆（含快速保洁车、步道冲洗车等）。由于没有环卫车辆专用停车场，目前环卫车辆主要停放在以下区域：
1.机扫车辆临时停车场：位于金谷东路与中心大道交叉口东北角空地，占地面积约6000平方米，停车场车位52个，属于租赁城投公司的用地，租赁合同签至2023年10月，年租金15万元。由于车位不足，101辆机扫作业车辆除52个有车位外，其他49辆车只能临时停放在车场过道和车队门前道牙边。目前这一空地属于城市商业用地，随时面临城市规划开发，不能长期使用，环卫车辆即将面临无处可停的难题。

2.垃圾清运车辆临时停车场：位于茅津北路春秋路交叉口瑞康医院南侧闲置院子，占地面积约1316平方米，停车场车位15个，属于租赁的政府用地，年租金11万元。目前77辆垃圾清运车辆除15个有车位外，其余62辆只能临时停放在车队门前道牙边，还有部分垃圾清运车辆分散停放在各垃圾中转站门前。

3.小型垃圾转运车无停车场：现有百余辆小型电动作业车辆无法集中统一充电，只能临时由工人自行开回家或分散在各个垃圾中转站进行充电，存在较大安全隐患。

由于环卫车辆临时停车场多为闲置空地，占地面积小，场内车辆掉头困难，路面大多坑洼不平，不能满足现有机扫车辆停放需求，且无法建设配套车辆维护、保养、清洗等附属设施，加之近几年新购环卫作业车辆不断增加，导致车辆出车、回场时经常出现拥挤排队，部分车辆由于场地有限临时停放在路边，多次受到周边居民群众投诉，也存在一定交通安全隐患。

（二）园林车辆及停车现状

目前我市现有各类园林生产车辆15辆，其中水车5辆、大工具车3辆、打药车1辆、高剪车1辆、小工具车2辆、皮卡车3辆。车辆目前均分散停放在黄河路与甘棠路交叉口西北角临时停车场、现代服务业开发区空地及市绿化工程管理处办公楼院内。

2020年以前，市政府在黄河西路刚玉厂内划拨了一块闲置土地作为园林车辆专用停车场，场内修建有停车场、管理房2间，将水车、打药车及高空作业车停放在此，并及时对车辆进行维修、保养、看护，保证了各类车辆的正常使用及安全。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2020年6月，由于旧城改造需要，刚玉厂园林车辆专用停车场拆迁，让道于民。受规划选址及多种因素影响，至今没有找到合适的园林车辆专用停车场用地，致使现有的15辆园林生产车辆分散停放，给城市绿化养护工作带来诸多不便，也对车辆的安全造成一定影响。

二、关于建设环卫车辆、园林车辆专用停车场的建议
建议市政府统筹规划，在市区规划修建环卫车辆、园林车辆专用停车场，保障生产作业车辆的安全停放和正常使用。

（一）建议加强环卫车辆、园林车辆停放设施的规划与建设。建议规划部门将环卫车辆、园林车辆停车设施纳入城市总体规划，合理布局，统筹规划环卫车辆、园林车辆专用停车场。

1.统筹规划建设环卫车辆专用停车场：建议在市区或城市建成区周边规划建设1处标准化、智能化、规范化的大型环卫车辆多功能停车场，占地面积不小于25亩，满足环卫作业车辆集中停放、规范管理、统一充电、清洗保养等需要。

2.统筹规划建设园林车辆专用停车场：建议在市区或城市建成区周边规划建设1处标准化、智能化、规范化的大型园林车辆多功能停车场，占地面积不小于10亩，满足园林作业车辆集中停放、规范管理、统一充电、清洗保养等需要。

（二）建议政府主导、多渠道投资建设环卫车辆、园林车辆专用停车场。环卫作业车辆、园林绿化作业车辆是政府公益性资产，建议政府主导，多方投资，建设环卫车辆、园林车辆专用停车场。
1.建议市财政投资，建设环卫车辆、园林车辆专用停车场：财政资金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建议市财政出资，市政府划拨建设用地，建设环卫车辆、园林车辆专用停车场及配套设施，满足环卫车辆、园林车辆集中统一管理需求，加强园林车辆统筹调度、维保充电、使用管理。
2.建议市政府所属的国有投资公司投资建设环卫车辆、园林车辆专用停车场：建议市政府保障建设用地，由市政府所属的国有投资公司投资建设环卫车辆、园林车辆专用停车场及配套设施，并负责停车场后期运营管理工作，停车场使用单位依据合同约定，支付租金，履行相关义务。

3.建议引进社会资本，建设环卫车辆、园林车辆专用停车场：建议保障环卫车辆、园林车辆停车场建设用地，通过引入社会资本，建设环卫车辆、园林车辆专用停车场及配套设施，确保环卫车辆专用停车场早日建设投入使用。


